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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與中國鄉村社會
康志傑*

* 康志傑，錫伯族，1988年獲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現為湖北大學政治系教授，主要從事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天主

教歷史的研究，已出版學術專著四部，發表論文七十餘篇。

論及意大利人利瑪竇，人們首先想到的，這

是一位著名學者、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由於利

瑪竇在文化學術上的貢獻，其在鄉村傳播福音的

內容及特點往往被忽略了。本文以利瑪竇與草根

階層的接觸為切入點，討論他在鄉村傳教的經

歷、特點及對後繼者的影響。
(1)

走進鄉村

明末在中國活動的利瑪竇，在國人心中是甚麼

形象，康熙《仁和縣志卷》二十二(頁22-23)有段記

載：“利瑪竇，字西泰，大西洋人，虬髯碧眼，聲

若巨鐘。明萬曆九年，陛見京師，獻所攜經像方

物。明敏多才辯，中國書籍，過目輒成誦，一時名

公鉅卿，皆推重之。其學尤精治曆制器諸法，欽賜

堂宇，重以祿禀。”
(2)
利瑪竇顯然是位受到尊重和

重用的學術大師。這樣一位飽學之士，是否進入中

國的鄉村傳播福音，是否建立了鄉村教堂，是否與

中國的農民有過近距離的接觸，這些問題可以在利

瑪竇留下的日記、信函中找到答案。

利瑪竇第一個傳教點是廣東肇慶，後轉入韶

州。他的日記有關於韶州靖村教會的記載：

教友的人數日漸增多。祇靖村一處就有

一百多教友。他們商議該有一個教堂，以免

打擾私人家庭。某天神父到了那裡，他們便

選中了一個位置很好的宅院，準備建一個大

教堂。1603年4月20日，在這教堂舉行第一台

彌撒，禮節莊嚴隆重，敲鑼打鼓。彌撒後，

神父講解聖堂與寺廟的差別；然後大家跪

下，感謝天主的恩惠。大家選出了四人，負

責管理教堂和教友。神父給他們留下了一口

鐘，是為召集教友進堂用的；留下了許多聖

水，及一張瞻禮單。建堂不祇對教友有益，

對外教人也有影響；許多人跑來參觀，覺得

很好，其中二十人領了洗，別的仍是望教，

等神父再來時領洗。
(3)

靖村教堂的第一台彌撒是1603年4月20日，時

利瑪竇已經進入北京，當年主持靖村第一台彌撒

的神父是利瑪竇的同事龍華民。其傳記曰：“是

年(1603)4月20日，龍神父在Tsing-king建造了一

座聖堂，時在利瑪竇在北京建堂之前。這時韶州

教區的教務非常發達。”
(4)

本文以利瑪竇與草根社會接觸為切入點，討論他在鄉村傳教的經歷、特點及對後繼者的影

響。其內容包括：利瑪竇在鄉村傳教的經驗（如尊重中國風俗習慣等）、確立基層教會制度(善

會和會長)、兒童要理學習、禮儀的培育等。總之，利瑪竇在鄉村教會的工作和實踐，他的謹

慎、理性以及適應中國文化土壤的傳教方略，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驗，值得後世學習和

傚法。利瑪竇不僅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同樣也是鄉村天主教會的奠基者和開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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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村是明末中國鄉村教會的一個典範，其內

涵已經具備了基層教會組織的元素：如聖堂的建

立，負責人的安排、禮儀的舉行(聖水、瞻禮單

等)。雖然第一台彌撒的主持人不是利瑪竇本人，

但作為當時中國教會的負責人，靖村教會的創建

以及各項制度的完善，與利瑪竇的支持有很大關

係。他的詳細記錄以及充滿贊賞的口吻，證明利

瑪竇對在靖村傳教的神父的工作態度和作風給予

了充份的肯定。

利瑪竇的最終理想是把天主教信仰帶到北

京——中國皇帝的身邊。進入北京之後，他不僅

在城中建立聚會點，還把福音擴展到了周邊農

村，並在諸聖村、克來孟村建立了傳教點。他在

信函中寫道：

 

1905年龐迪我神父(P. Diego Pantoja)曾到

距北京祇有七里的近郊傳教，當地居民約一

千人，他給這村起名叫“聖克來孟村”(San 

Clemente)，因為是在那位聖人的節日到達該

村的。次年前往“諸聖村”。該村原來祇有一

位六十歲的教友，他的兒子是我們的學生，希

望藉着他能夠使多人認識天主。當時雖然祇有

十三人受洗，但願皈依的人並不少。”
(5)

龐迪我是利瑪竇的同事和下屬，其在北京近

郊的工作，離不開利瑪竇的安排和指導。此後，

不僅利瑪竇也到村中傳教，徐必登(修士)等也來

此服務。

利瑪竇十分重視北京郊區諸聖村教務的發

展，他在同一封信函中寫道：

我們住在“諸聖村”，到附近村莊去傳

道。教外人由教友介紹前來拜見我們，約我們

到他們村莊。我們曾路過他們那裡，村民熱誠

地和我們交談，好似多年老友。他們以很誠懇

的態度，請我們講天主的道理，他們已經從教

友處聽了一些。我們許諾不久將再來，他們便

跟隨我們到“諸聖村”。村中教友，男女老幼

都出來歡迎，一如過節，熱鬧非凡。教友準備

了一座草棚，供聽道理的人們使用。

來看我們的各樣人都有，其中有一女教

友，大家公推她為“會長”，由她負責召集

聽道理者按時來聽道，收集邪神像在救主像前

焚燬，做事勤謹熱誠。草棚內桌上供有救主畫

像，上面還有緞帳子，人皆趨前行禮。當我們

來此佈道的消息在附近傳開後，百姓成群結隊

來聽道理，日以繼夜絡繹不停。
(6)

這是一幅恬靜的鄉村宗教生活的風俗畫，草

棚式的聖堂、熱心的女會長，—— 利瑪竇的描

述，給我們留下了明末鄉村教會的生動的資料。

中國的鄉村往往是佛、道兩教發展的空間，

許多鄉民信仰佛教、道教及各類民間宗教，諸聖

村等處也有這類情況。讓這些人“改教”會引起

其他宗教職業者的不滿。利瑪竇書信涉及這一有

趣的話題：

其他宗教人士前來這村莊傳揚他們的教

義。他們目睹原是他們的信徒已經改信天主

教，這些皈依基督者的榜樣必影響他們的宗

教，使之不能在此立足，所以他們造謠，指

責救主聖像是我們祖先的像，甚至就是我們

自己的像，讓人叩拜一如神明。有人指斥我們

的道理野蠻、荒唐、標新立異、男女混雜不成

體統。有人批評我們傷風敗俗，竟然給婦女佈

道，並謂給婦女授洗，塗畫她們的臉，有違男

女授受不親的習慣。雖然如此，民眾仍然成群

結隊前來聽道。
(7)

與佛、道兩教爭取信徒，利瑪竇顯然取得了一

定的成績。為甚麼能夠在佛、道兩教佔領的鄉村信

仰空間成功地爭取信徒？為甚麼在鄉村的耶穌會士

受到了歡迎？利瑪竇作出了如下解說：“僧人過份

重視有錢人，對貧苦人根本不理不睬，似乎善良的

僧人也不例外。”
(8)
耶穌會神父在傳教過程中不論貧

富一視同仁的做法，贏得了下層百姓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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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附近鄉村的福傳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耶

穌會士從諸聖村到聖母昇天村(Assunzione)去，

在那裡修建了一座小聖堂，奉獻給昇天聖母。和

在諸聖村一樣，傳教士受到當地人熱誠招待，也

沒有人搗亂。
(9)

明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進入中國，一般是在城

市定居，形成以城市為中心的傳教格局，如：“南

京有王豐肅、陽瑪諾、謝文珞，江西有羅儒望、黎

寧石、史百度，韶州有龍華民、費奇規，杭州有郭

居靜、畢方濟、艾儒略。”
(10) 
這些早期進入中國的

耶穌會士多以城市為中心，即使進入鄉村，多在距

離城市不遠的鄉村落腳。如龍華民神父在韶州鄉

村，曾“去拜訪附近村莊的教堂，加強新教友們的

信德。龍神父是老教友蘇保祿家的常客，給望教友

或慕道者講解道理，給新教友授洗，解決在神父不

在時所發生的問題。平常有了問題教友們都把它寫

下來，以便神父來時更正確地處理。(⋯⋯) 龍神父

有時被老教友蘇保祿的親戚請去，到十英里以外的

村落裡，因為蘇保祿的人緣好，朋友多，一輩子做

好事，大家都認為他對傳教的幫助很大。”
(11)

按照利瑪竇的思路，首先通過與士大夫的交

往來影響中國社會，進而傳播天主教信仰，因而

明末在華耶穌會士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城市。雖然

如此，開拓農村教會同樣是傳教會不可忽略的任

務，此時鄉村教會事業已經啟動。在實踐中，利

瑪竇等傳教士認識到城市與鄉村的不同，士大夫

文人與鄉村農民的差異，他們在鄉村傳教的經

歷，為以後進入鄉村的傳教士提供了借鑒。

確立制度

明末進入中國的傳教士人數十分有限，故不

可能在廣袤的中國農村建立更多的傳教點。但此

時鄉村教會的基層組織已初見端倪，具體表現在

善會和會長制度。

一、組織善會

天主教會是一個制度規範的宗教，除了教理

禮儀，平信徒的各類團體以及基層教會的管理體

制也有其獨特的方法。由於傳教士稀缺，通過組

織信徒骨幹，創建善會來擴大天主教的影響是利

瑪竇的一大創舉。

“善會是宗教性的親密團體，人們自願結為一

個群體，多數是平信徒，在一些具體的規則指導之

下組織起來。”
(12)
這類平信徒的組織在中世紀的歐

洲已經出現，“雖然這些兄弟情誼般的團體的設計

是為信徒以後的生活做準備，但信徒們被這種團體

深深吸引住了，他們所做的是，如何組織葬禮、孤

兒院、醫院，或者是主日學校以及有吸引力的慈善

工作。他們準備嫁妝、護送那些被宣告死刑的人、

保護藝術、同時也保護異教徒。在中國，善會成員

則是到公共場所，領回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和生病的

孩子，在他們臨死之前，給他們施洗。”
(13)

16-17世紀天主教東傳之後，善會也在一些

亞洲國家創建，如“1688年，一位多明我會傳教

士在東京(Tonkin, Indochina)給他的上司的信函

中說：‘我們已經建立了四十個神聖玫瑰經善會

(confraternities)，在我們傳教區，善會成員非常

多，他們每天背誦玫瑰經，十二歲的小孩子都會

背誦。”
(14)

利瑪竇當年在羅馬讀書時，曾參加過最初敬

禮聖母善會。進入中國之後，他開始把這種平信

徒團體模式引入中國。1601年，利瑪竇定居北

京，曾向第一位皈依者李路加(此為教名，本名

不清)講述了善會的作用，心領神會的李路加擬

定了一個善會章程，請利瑪竇補充。1609年9月8

日(聖母聖誕瞻禮日)建立起第一個天主之母會，

一開始有四十個成員，這些人大部分是文學愛好

者。利瑪竇嘗試用這種方式，讓這種團體成為有

影響力、熱心且有道德規範的組織。
(15)
進入善會

的成員多為教會的精英和骨幹，入會的方式由老

會員介紹，然後進行挑選。“北京城內的善會每

月捐款少許，儲蓄起來，做為周濟貧苦教友和興

辦其他慈善事業之用。”
(16)

在由中心城市向周邊農村傳播天主教信仰的

同時，利瑪竇把善會推進到鄉村，在諸聖村，“村

中成立一個善會，義務招待外地前來的教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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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兄弟之愛。同時也把婦女組織起來，以修習德

性。”
(17)
善會的公益性以及提高信徒靈性生活質

量的特點很快得到印證。

不久，由利瑪竇創立的善會迅速傳入其它地

區，如“松江上海等處，設有三個善會：聖母

會，特敬童貞聖母；天神會，專為造就兒童；苦難

會，敬禮耶穌苦難”。
(18)
善會根據信徒的性別、年

齡、文化程度分為不同的團體，每會皆有一主保，

並有其特定的任務和使命，這種教友團體所發揮的

作用，往往是歐洲傳教士所不能替代的。

二、選舉會長

會長是一個堂口(或會口)的領袖，又稱為“教

頭”、“教長”，常常由有經驗、有威望、有能

力的信徒擔任，前文所述韶州靖村那位能幹熱情

的女會長，就是他們中的代表。在利瑪竇傳教的

諸聖村、聖母昇天會、聖克來孟村，均選出了會

長，他們的職責是：“負責照顧教友，以言以行鼓

勵其他教友熱心事主，登記該受洗的與新生的教友

嬰兒，看管小聖堂與聖像，主日和節日召集教友來

聖堂祈禱，如果有事，則告知神父解決。”
(19)

會長是神父與信徒之間的橋樑和紐帶，是基

層教會的領頭羊。傳教士通過會長聯絡教友，進

而促使教會正常有序的運轉，逐漸成為中國鄉村

教會傳統，並作為一種制度而延伸到現代。

明末鄉村教會的特點(兼與城市比較)

鄉村與城市是兩個不同的文化空間，都市人與

鄉下人在生活習慣、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等方面存

在一定的差異，因而他們接受天主教信仰也有區

別。關於這一點，前輩學者蕭一山有段精闢的總

結：“明末清初時代，西洋教士之在中國者，每

以調和方法，宣傳教義，對於中國之習俗與信仰，

不惟摩倣而尊信之，且以之牽合西洋教義，以圖中

國人之漸次感化。其於下等社會之人，即淺易之演

說，講明基督福音，於上等士人，則以科學思想立

論。”
(20)
鄉村教友或許吟唱不出“歸去來兮，茫茫

宇宙將安歸”
(21)
的詩句，奉行的是“僅知禱告主力

田”
(22) 
的生活，同文化人較比較，鄉村百姓接受天

主教這種異質文化似乎更簡單、更直接。

認識鄉村的特點，親近農民兄弟，是利瑪竇

進入鄉村的基點，而尊重習俗、完善制度，則是

利瑪竇的具體措施，下文分別論說。

一、尊重習俗

利瑪竇在鄉村傳教，根據中國的風俗習慣，

講授教理時把男女信徒分開。利瑪竇說：“ (在諸

聖村等處) 我們把教理分開講授；望教者學習要理

後，就講給別人聽，這樣簡單、省時，也不增加

聽眾的負擔，而很快地學得教會的要理。(⋯⋯) 

年長婦女與已婚婦女由我講授要理與經文，徐修

士給男士講解，經過訓練的青年給年老未婚女士

宣講。大家每天在一起，講論天主、信德的奧

跡，誦念天主經、聖母經、信經等經文。”
(23)

這種按性別和年齡的要理學習，既滿足了不

同傳授對象的需求，也適應中國男女授受不親的

文化習俗。

利瑪竇把不同類型的信徒分類講授要理，特

別是將男女信徒分開的方法，影響他的同事以

及此後來華的耶穌會神父，如明朝末年，熱心

的北京女教友就在她們自己的小堂內祈禱
(24)
；

清初，“婦女的團契活動在南堂和聖母小堂舉

行，湯若望常去那兒聽告解，教會負責人傅泛際 

(Francisco Furtado, 1587-1653) 也多次去主持彌

撒，封建時代的中國人不習慣男女同在公共場所

活動，參加儀式的信徒與祭臺之間樹起一道屏風

或‘障礙物’，通過一種隔離來講道和舉行聖

事。”
(25) 
在杭州“著名的救世堂是信徒集會的場

所，這是複雜建築的一個部分，這些建築包括神

學院、宿舍、圖書館，婦女的教堂與此分離，這

座教堂稱之為聖母堂。”
(26) 
在常熟，“有一座專

為女性教友所用的供奉聖母的小教堂，建於1647

年 (榮振華)。”
(27) 
這種尊重、迎合並注意中國習

俗的做法，緣起於利瑪竇。

二、制度及儀式的完善

利瑪竇時代的傳教士多以一個城市為中心點，

由於傳教士人手不夠，建立的鄉村教會一般在市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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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距離城市不遠，這樣有利於神父在城市—鄉村之

間巡迴工作。雖然如此，中國鄉村教會的模式已經

初具規模，其特點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7世紀初鄉村教會名稱，有的為原來地

名(韶州靖村)，有的顯然是傳教士另起的新名稱

(如諸聖村、聖克來孟村、聖母昇天村等)，這些

具有天主教信仰特徵的地名，表現出天主教初傳

中國鄉村的特色。

( 2 )推選出以地域單位為核心的平信徒領

袖——會長，如諸聖村的熱心能幹的女會長；此

後，會長和善會成為中國天主教基層組織必不可

少的制度，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3)天主教的基本禮儀已經被中國基督徒所接

受，並具有鄉村社會的特色，如靖村的第一台彌

撒，“禮節莊嚴隆重，敲鑼打鼓”，教友們是以中

國節日的慶典形式來迎接天主教的第一場禮儀。

禮儀的有序運行，瞻禮單是一個關鍵。天主

教禮儀比較複雜，除了主日彌撒、聖事、節日、

守齋等，還有聖人敬禮等。瞻禮單是教會日曆，

以一年為單位，其中詳細列入節日及各種禮儀的

日期。天主教的禮儀年以公曆為準，而中國使用

的是農曆，針對這種情況，傳教士將編制的瞻禮

單分發給鄉村教友，以方便教友過正常的宗教生

活，瞻禮單的使用還有更深遠的意義：它不僅把

天主教的完整禮儀引入鄉村社會，而且還讓生活

在晚明時代的農民認識到中國傳統“農曆”之外

的另一種計算日期的方法——“公曆”。

(4)開辦兒童要理班是天主教會的傳統，學習

教理的過程同時伴隨着文化知識普及，韶州靖村

一位四歲的女孩，聖名依搦斯，能夠背全本《天

主教要理》，同時能做超出年齡的事。
(28)
因而兒

童要理培訓，又常常成為鄉村孩子學習文化知識

和培養向善、自律道德觀的一條途徑。教會開辦

兒童要理班的目的雖然是傳播信仰，但卻開啟中

國社會掃盲之先河。

一般來說，“鄉村確實是城市對立物，城

市所有一切的不宜因素在鄉村完全被顛倒過

來。”
(29 )  
在天主教傳播中，城市與鄉村同樣存

在諸多不同，如在鄉村，沒有與神父談天說地的

士大夫，沒有學術著作的翻譯和討論，甚至在對

神父的稱謂上也有所差異。在城市，特別在士大

夫中間，利瑪竇被稱之為“利子”、“利先生”，

而在鄉村，農民教友稱傳教士為“師傅”。利瑪

竇說：“(在聖母昇天村)‘師傅’——他們常這樣

稱呼我，它和其宗教大不相同。”
(30)
“師傅”在

中國語義中是對老師的尊稱(也包括對有生產技能

人的稱呼)，由此可見鄉村教友對利瑪竇的景仰與

愛戴，同時也折射出利瑪竇適應鄉村風俗的傳教

方法贏得了鄉村百姓的好感、接納和認同。

利瑪竇活動的晚明時代，鄉村教會剛剛起

步，信仰共同體的影響十分有限，但隨着天主教

進入鄉村，教理學習包括着文化知識的啟蒙，宗

教儀式融入了倫理道德教化，其價值和意義在日

後的鄉村教會發展中逐漸表現出來。

由於利瑪竇神父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放在

與士大夫交往之上，他在鄉村教會的工作有一定

的局限，明末鄉村教會的發展和影響也不及城

市，清中葉之後政府禁教以及耶穌會的解散，其

它歐洲修會逐漸把更多的人力和精力投入中國的

鄉村社會。

作為耶穌會神父，“利瑪竇在北京九年，以中

國教區耶穌會會長的身份，推動全國各會院傳播福

音的工作，為使教務進展，他所倡導的方案是：   

(一)審慎地宣講福音；(二)適應中國風土人情；     

(三)強化教友內修生活。”
(31) 
這些任務和目標，利

瑪竇都已經實踐於鄉村教會，他所創立的制度、訂

立的規則，為以後的教會發展奠定了基礎。

結　語

本文的討論對象是利瑪竇，具體地說，是耶

穌會神父利瑪竇。作為學者的利瑪竇，他的學術

貢獻無可厚非，後人對其評價極高；而作為傳教

士的利瑪竇，對其評價則有失偏頗，如一位美國

學者曾發表議論：“利瑪竇沒有在下層社會傳福

音，他認定縉紳階級和智識分子才是宗教皈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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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他對女性也沒有表示過甚麼看法。不過，

談到教會‘本地化’，也就在一個本土性的社會

架構裡呈現基督教信仰，利瑪竇實在是個傑出的先

驅。”
(32)
顯然，這位學者除了在“本土化”問題上

肯定了利子，另外兩個層面的內容評價似乎不高。

事實上，這三個方面的工作利瑪竇都嘗試

了，他雖然接交了許多士大夫朋友，翻譯和撰寫

了涉及多個學科的學術著作，但並沒有忘記鄉村

窮苦百姓；他對女性沒有提出甚麼看法，但卻注

意到中國特殊的風俗習慣，將兩性分開進行教理

講授，甚至自己不給未婚女性講授要理，以避免

不必要的誤解；至於本土化的實驗和探索，利瑪

竇更是為後繼者樹立的樣板。

從利瑪竇進入中國的時代背景看，他“初來

傳教於中華也，未免多有艱阻。利子以謙忍，以

寬俟，不以順事而傲，不以逆境而屈。”
(33)
在福

傳方面，他既主張“思想靈活而講求實際”
(34)
，

同時又強調天主教發展信徒的重點是“質”而不

是“量”，所以“一旦成為天主教徒，一生都是天

主教徒”
(35)
。利瑪竇在鄉村教會的工作和實踐，他

的謹慎、理性以及適應中國文化土壤的傳教方略，

已經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經驗，值得後世學習和

傚法。利瑪竇不僅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同

樣也是中國鄉村天主教會的奠基者和開拓者。

以農立國是中國的歷史傳統，農村人口佔相

當大的比重。晚清之後，中國鄉村教會進一步發

展，教會亦開始在傳播福音的同時關注鄉村的

經濟建設，如著名傳教士雷鳴遠神父(V. Lebbe, 

1877-1940)認為：“中國農民的生活苦，要復興

中國，定要先建設中國農村，要做好農村建設工

作，必須具備有‘福音主義’的人。”
(36)
天主教

重要刊物《我存雜志》也曾轉發與農民相關的消

息：“中國人口中以農民為最多，佔全人口80%

以上，故農民在我國佔有絕對多數地位。”
(37)
這

一切說明在利瑪竇神父離世之後，中國天主教會

的工作在不斷拓展，其中鄉村教會是一亮點，但

人們不可忘記利瑪竇曾經對中國鄉村教會所給予

的關注，不可忘記他的開拓精神和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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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 (Konstantin Bessmertny) 作品：遊戲與宣言 (Anucicia Game) (局部)

這位澳門油畫家出生於前蘇聯巴哥域聖斯基，就讀於當地的美術學校；1978年移居伯力市就讀美術師範學院之前曾舉辦個人首展。他在

海參威的美術學院完成正規教育，其間多次參與俄羅斯當代藝術展；1993年獲邀到亞洲參展；移居澳門後曾在葡萄牙、德國、日本、丹

麥、印度、中國以及東南亞舉辦展覽，2000-2003年間於香港、倫敦及里斯本舉辦個展；2000年獲北京國際藝術展繪畫組銅獎，2001年獲

澳門國際研究所國際藝術比賽繪畫組一等獎：2002年獲夏利豪基金藝術比賽繪畫一等獎。


